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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12－1202） 1 

府行訴字第 1120430362 號 2 

訴  願  人  ○○○ 3 

            住彰化縣彰化市○○路○○○巷○○弄○○號 4 

訴願代理人 ○○○  5 

住同上 6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本縣彰化市公所（下稱原7 

處分機關）112 年 10 月 20 日彰市清潔字第 1120045864 號函附裁8 

處書(裁處書字號：112060 號)所為之處分(下稱原處分)，提起訴9 

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10 

  主 文 11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 2 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理。 12 

    事  實 13 

緣有民眾於 112年 9月 4 日上午 7時 32分騎乘機車（車號○○○14 

-○○○○，下稱系爭機車）行至本縣彰化市三民路與長順街交叉15 

口(兒童公園前)，經攝錄並陳情舉發任意丟棄垃圾。案經原處分16 

機關查得訴願人為系爭機車之所有人，並認訴願人有拋棄一般廢17 

棄物之行為，爰以 112 年 9 月 20 日彰市清潔字第 1120041017 號18 

函通知訴願人陳述意見後，審認其違規事實明確，且未具免罰事19 

由，爰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7 條第 1 款及第 50 條第 3 款規定，以20 

原處分裁處新臺幣(下同)1,200元罰鍰。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件21 

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本府並依訴願法第 63條第22 

2項規定通知訴願人陳述意見及原處分機關列席說明，茲摘敘訴、23 

辯意旨如次：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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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訴願意旨略謂: 1 

（一） 訴願人於 112年 9月 4日彰化市三民路定點(彰化市兒童公2 

園旁)騎機車(車牌○○○-○○○○ )跟隨大多數民眾，循3 

例定時定點放置垃圾 1 包，當時大多數民眾誤以為垃圾車4 

延誤，尾隨眾人定點放置垃圾，並未亂丟其他該放置任意5 

丟棄放置，但遭原處分機關清潔隊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裁6 

處罰鍰 1,200元在案。 7 

（二） 查原處分機關清潔隊 20 年來在彰化市三民路定點(彰化市8 

兒童公園旁)擺放垃圾車方便居民，每日定時放置垃圾，29 

0 年從未休息停止擺放垃圾車，尤其逢年過節亦例外未休10 

息停止，原處分機關的德政，居民人人稱讚不已。但 11211 

年 9月 4日原處分機關清潔隊突然在逕以颱風侵襲，以風12 

大雨大為藉口，藉故不擺放垃圾車，供民眾擺放垃圾。民13 

眾均不知有此訊息。經查 9 月 4 日當日雖有颱風入侵，受14 

氣象誤導，彰化縣並放颱風假，但彰化市白天上午 6-8時，15 

天氣竟然風和日麗、無風無雨，習以為常，跟隨大多數民16 

眾循例上街買菜後，尾隨眾人並在定時定點放置垃圾 117 

包。當時現場已堆積如山，大小包垃圾 200 多包。民眾絕18 

大多數人均不知，原處分機關清潔隊不擺放垃圾車供民眾19 

擺放垃圾之情事，20年來從未發生過，無論有無颱風或大20 

風大雨或狂風暴雨等，原處分機關清潔隊均如往常擺放垃21 

圾車，供民眾放置垃圾，未曾有任何因不擺放垃圾之爭議22 

或糾紛過。事先未在地方電視新聞公告周知，或以宣傳車23 

廣播民眾告知或 9 月 4 日有緊急措施藉故不擺放垃圾車供24 

民眾擺放垃圾。 25 

（三） 當日好天氣原處分機關清潔隊未能派員在三民路定點柔性26 

勸導或樹立明顯民眾人人得看見大型警告牌告示，或原處27 

分機關清潔隊隊長見 9 月 4 日天氣風和日麗，應彈性緊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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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派垃圾車應變處置，配合居民定時放置垃圾習慣性，早1 

起中老年居民習以為常除上街買菜及放置垃圾，定時定點2 

置放，非故意放置亂丟垃圾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3 

（四） 何況報載原處分機關林市長認為在彰化市三民路定點(彰4 

化市兒童公園旁)定時放置垃圾，並非故意重大違反廢棄物5 

清理法。應以勸導登錄為主，不應任意開罰，但原處分機6 

關清潔隊隊長堅持己見，一律殺無赦，必造成居民人人恐7 

慌，畏懼不己，更會形成一股重大民怨，實有損政府德政。8 

目前社會經濟狀況不佳，如一味從重開罰，勞民傷財，落9 

人口實，智者不取。應以警告勸導為主登錄在冊，下不為10 

例，再犯必當重罰。何況中老年居民非故意未被告知或通11 

知等因而遭重罰，畢竟心不甘情不願，痛罵公部門故意欺12 

負善良中老年居民。 13 

（五） 地方謠傳聽聞 9 月 4日彰化市民眾放置垃圾，已堆積如山，14 

大小包垃圾 300多包以上。違反廢棄物案件應達 3、4百人15 

以上，原處分機關清潔隊一味堅持開罰，全部以違反廢棄16 

物案件裁處。據聞有 10多位民意代表或地方仕紳以為民服17 

務為由前往關心，憑藉特殊關係，少數案件就能逃脫免開18 

罰，另案處理，選擇性執法，執法不公。希望所聽到謠傳19 

聽聞是非真的。如傳聞不實，應請原處分機關市長在公布20 

欄公開公布，所有違反廢棄物案件查核名冊及違反事實，21 

以昭公信，破除不當傳聞並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 22 

二、 答辯意旨略謂: 23 

(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依據行政程序法規定，原24 

處分機關對該願人所為 112年 9月 20日彰市清潔字第 125 

120041017 號函，請訴願人於文到 7 日內向原處分機關26 

提出陳述書，訴願人於同年 9 月 25日提出陳述意見書，27 

但據訴願人自述地點、時間之影像內容洵堪認定違規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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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明確，且陳述意見非為事實上及法律上未具免罰事1 

由。原處分機關裁處書於 112 年 10 月 20 日彰市清潔字2 

第 1120045864 號函(裁處書字：112060 號)成立在案，3 

並於同年 10月 24日送達。 4 

(二) 訴願人於 112 年 10 月 27 日向彰化縣政府提起訴願，依5 

據訴願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6 

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為之。」符合上開7 

訴願法第 14條法定期限。 8 

(三) 按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同法)第 3 條：「本法所稱指定清9 

除地區，謂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生需要，所公告指定之10 

清除地區。」原處分機關業以民國 93 年 10 月 1 日彰市11 

清潔字第 0930033075 號公告：「公告事項：一、公告本12 

市轄區內為指定清除地區……」又「指定清除地區內應13 

遵守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辦理。」第 27條規定：「在指定14 

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一、隨地吐痰、檳榔汁、15 

檳榔渣、拋棄紙屑、煙蒂、口香糖、瓜果或其皮、核、16 

汁、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依同法第 50條規定：「有17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1,2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18 

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19 

罰：……三、違反第 27條各款行為之一。」分別定有明20 

文，先予敘明。 21 

(四) 另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 1 條規定：「本辦法22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訂定之」第 2 條規23 

定：「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五、一般垃圾：指24 

巨大垃圾、資源垃圾、有害垃圾、廚餘以外之一般廢棄25 

物。……」第 5 條規定：「一般廢棄物除依本辦法規定26 

外，應依執行機關公告之分類、收集時間、指定地點與27 

清運方式，交付回收、清除或處理。」第 14條第 1項規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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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般廢棄物應依下列方式分類後，始得交付回收、1 

清除或處理：……四、一般垃圾：(一)依執行機關指定2 

之時間、地點及作業方式，交付執行機關或受託機構之3 

垃圾車清除。(二)投置於執行機關設置之一般垃圾貯存4 

設備內……。」等，原處分機關業以民國 107 年 4 月 95 

日彰市清潔字第 1070014163 號公告：「公告事項：六、6 

清運日垃圾車停靠地點、時間及非清運日指定之垃圾收7 

受點及收受時間，請至本所網站查閱；本所放置於社區、8 

公寓大廈、學校、機關團體之垃圾子車，其分類及收運9 

方式依本公告規定。其子車使用之方式、時間由使用單10 

位自行管理。七、本公告交付清除對象包含垃圾車、垃11 

圾子車及其他定點收運機具，依公告事項交付清除、回12 

收。」 13 

(五) 原處分機關認為訴願人主張不可採之理由： 14 

1. 查訴願人於民國 112年 9月 4日上午約 7時 32分於彰15 

化市三民路定點(彰化市兒童公園旁)放置垃圾，並有16 

當天影片及照片可證，其行為已該當廢棄物清理第 2717 

條第 1款之構成要件，理應依法裁處。 18 

2. 原處分機關於 93 年起開始實施垃圾分類及推動垃圾19 

不落地，已推行多年，並為方便無法配合垃圾車到達20 

時間之民眾，於彰化市設置 5 處定點於上午 6 時 3021 

分至 8 時 30分供民眾傾倒垃圾，針對定點隨意丟棄垃22 

圾未等待垃圾車者，皆會加強取締。訴願人既知定點23 

位置，應知定點時段，才會認知垃圾車延誤之事實，24 

故訴願人於 7 時 32分前往該定點位置時，未見到垃圾25 

車應考量是否停止收運垃圾，而不是直接丟棄後離開。 26 

3. 而訴願人反應丟棄當下已有 200 多包垃圾，經調閱影27 

片審視後，該時段為開始丟棄之初，並未堆積如山，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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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未達訴願人所說 200多包之事實，而是隨著丟棄之1 

後，漸多人潮隨之丟棄，造成垃圾堆積如山，嚴重影2 

響周遭環境衛生及道路安全。 3 

4. 為考量本隊隊員及機具之安全性，若遇縣市政府宣布4 

停止上班上課，援例本隊即停止收運，除於原處分機5 

關清潔隊對外網站、清潔隊臉書公告相關訊息外並張6 

貼告示於定點處，已行之多次，如近期 106年 7 月 307 

日之海棠颱風，自彰化縣政府宣布停班停課後，本隊8 

亦是停止收運狀態，而非訴願人所云。另縣市政府於9 

上宣布停止上班上課後，因為非為上班時段，加上安10 

全性之考量，相關廠商非為上班狀態，不易聯繫與協11 

助宣傳，而本隊已盡力周知民眾。 12 

5. 訴願人於彰化市三民路定點(彰化市兒童公園旁)放置13 

垃圾，嚴重影響現場之環境衛生，已該當廢棄物清理14 

法第 27條第 1款之構成要件，此有原處分機關於 11215 

年 9 月 4 日現場影片及照片可稽，原處分機關依法裁16 

處並無違誤。 17 

6. 本案業已考量行為人違序行為之具體情狀僅依廢棄物18 

清理法第 50 條第 3 款規定裁處最低罰鍰新臺幣 1,2019 

0 元，對訴願人而言並無過苛之處罰，理應符合比例20 

原則。從而，原處分仍應予以維持。 21 

(六) 綜上所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請察核予以駁回等語。 22 

    理  由 23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規定略以：「（第 1 項）本法所稱廢24 

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25 

一、被拋棄者。……（第 2 項）前項廢棄物，分下列 2 種：26 

一、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第 327 

條規定：「本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謂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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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需要，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第 5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1 

規定：「(第 1 項)本法所稱執行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2 

護局、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公所。(第 2項) 執行3 

機關應設專責單位，辦理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除、處理及4 

廢棄物稽查工作。」第 12條規定：「（第 1項）一般廢棄物5 

回收、清除、處理之運輸、分類、貯存、排出、方法、設備6 

及再利用，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其辦法，由中央主7 

管機關定之（第 2項）。執行機關得視指定清除地區之特性，8 

增訂前項一般廢棄物分類、貯存、排出之規定，並報其上級9 

主管機關備查。」第 27條第 1 款規定：「在指定清除地區內10 

嚴禁有下列行為：一、隨地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拋棄紙11 

屑、煙蒂、口香糖、瓜果或其皮、核、汁、渣或其他一般廢12 

棄物。」第 50條第 3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13 

幣 1,2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14 

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三、違反第 27條各款行為15 

之一。」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16 

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17 

二、次按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第 1 條規定：「政府18 

為使各級機關及公、私立學校在天然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19 

時，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有所依據，特訂定本辦法。」第 220 

條本文規定：「本辦法適用範圍為政府各級機關及公、私立21 

學校。」第 4 條規定：「風災已達下列基準之一者，得發布22 

停止上班及上課：一、依據氣象預報，颱風暴風半徑於四小23 

時內可能經過之地區，其平均風力可達七級以上或陣風可達24 

十級以上時。二、依據氣象預報或實際觀測，降雨量達附表25 

之各通報權責機關停止上班上課雨量參考基準，且已致災或26 

有致災之虞時。三、風力或降雨量未達前二款停止上班及上27 

課基準之地區，因受地形、雨量影響，致交通、水電供應中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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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行、上班上課安全或有致災之虞時。」1 

第 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天然災害期間，決定發布、通2 

報停止上班及上課之權責機關（以下簡稱通報權責機關）如3 

下：二、縣（市）轄區之機關、學校，由縣（市）長決定發4 

布。」 5 

三、復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 2 條第 1 項第 16 

款規定：「違反本法規定者，罰鍰額度除依下列規定裁處外，7 

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項規定，應審酌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8 

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本法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9 

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一、行為人違反本法義務規定之行為10 

涉及一般廢棄物者，適用附表一。」附表一行為人違反本法11 

義務規定之行為涉及一般廢棄物者：「項次：十三；裁罰事12 

實：為第 27 條各款行為之一；違反條文：第 27 條各款；裁13 

罰依據：第 50條第 3款；裁罰範圍：處新臺幣 1,200元以上14 

6,000元以下罰鍰；污染程度（A）(一) 隨地吐痰、檳榔汁、15 

檳榔 渣，拋棄紙屑、煙蒂、口香糖、瓜果或其皮、核、汁、16 

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A=1；污染特性（B）(一)自本次違反17 

本法之日(含)回溯前一年內，未曾違反相同條款規定者，B=18 

1；危害程度（C）C=1~2；應處罰鍰計算方式（新臺幣）：6,19 

000元≧(A×B×C×1,200 元)≧1,200 元。」 20 

四、再按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 1 條規定：「本辦法依21 

廢棄物清理法（下稱本法）第 12 條第 1項規定訂定之。」第22 

5條規定：「一般廢棄物除依本辦法規定外，應依執行機關公23 

告之分類、收集時間、指定地點與清運方式，交付回收、清24 

除或處理。」第 14條第 1項第 4 款規定：「一般廢棄物應依25 

下列方式分類後，始得交付回收、清除或處理：四、一般垃26 

圾：（一）依執行機關指定之時間、地點及作業方式，交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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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機關或受託機構之垃圾車清除。（二）投置於執行機關1 

設置之一般垃圾貯存設備內。」 2 

五、另按原處分機關 93年 10月 1日彰市清潔字第 0930033075號3 

公告略以：「公告事項：一、公告本市轄區內為指定清除地4 

區。二、指定清除地區內應遵守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辦理。」15 

07年 4月 9日彰市清潔字第 1070014163號公告略以：「公告6 

事項：一、一般廢棄物應完成分類工作後，始得排出、交付、7 

回收、清除。二、一般廢棄物除巨大垃圾、資源垃圾及廚餘8 

外，應將垃圾包紮妥當，依規定時間及垃圾車到達停靠收集9 

點後，交付清除。……六、清運日垃圾車停靠地點、時間及10 

非清運日指定之垃圾收受點及收受時間，請至本所網站查11 

閱；本所放置於社區、公寓大廈、學校、機關團體之垃圾子12 

車，其分類及收運方式依本公告規定。其子車使用之方式、13 

時間由使用單位自行管理。七、本公告交付清除對象包含垃14 

圾車、垃圾子車及其他定點收運機具，依公告事項交付清除、15 

回收。」 16 

六、末按行政程序法第 9 條規定：「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17 

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第 36 條規定:18 

「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19 

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第 39條規定：「行政機20 

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21 

意見。通知書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22 

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第 43 條規定:「行政機關為23 

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24 

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25 

由告知當事人。」 26 

七、依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7 年 9 月 24 日環署廢字第 0970068027 

68 號函釋略以：「說明：……二、有關接獲民眾檢舉對於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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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中車輛駕駛人隨意丟棄煙蒂之行為，環保機關依行政程序1 

法相關規定，於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2 

論理及經驗法則，倘判斷違規車輛所有人係污染行為人，則3 

得以車輛所有人為處分對象；惟本案其車主所有人為女性，4 

檢舉照片中污染行為人似為男性，於常理下難以推定該行為5 

人為車輛所有人，本案請貴局依職權再行調查事實。」 6 

八、次依「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12 條規定……第 50 條第 2 款規7 

定……由上開規定可知，廢棄物清理法第 12 條、第 50 條的8 

處罰對象為實施棄置的行為人。……再者，行政罰是國家對9 

於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政制裁手段，所以人民有違反10 

法規義務的行為，乃行政罰構成要件之一。而行政機關要處11 

罰人民，必須先就人民有違反法規義務的行為負舉證責12 

任。……被告認為系爭垃圾是原告棄置，無非是以棄置垃圾13 

的人騎乘系爭機車，而原告為該機車之所有人為據。然查：14 

⑴、共同生活的親屬間，對於作為交通工具的機車，基於便15 

利或行車距離的考量，選擇騎乘非自己名義所有的機車，如16 

父母騎乘的機車，登記名義為子女，而子女騎乘的機車，登17 

記名義人為父母等，乃吾人日常生活中所常見，絕非偶一罕18 

見的情況。本件原告與第三人黃○敏為母女關係，同住在新19 

北市○○區○○街○○巷 16 號 3 樓，原告所稱 100 年 7 月 720 

日當日，系爭機車不是原告騎乘，並非不可能。⑵、被告查21 

獲騎乘系爭機車之人於 100年 7月 7日有棄置垃圾的行為後，22 

即以 100年 8月 1日函通知系爭機車所有人即原告陳述意見，23 

原告則以 100 年 8 月 7 日陳述意見書表示非原告所為，嗣一24 

再堅稱 100 年 7 月 7 日騎乘系爭機車棄置垃圾的絕非原告。25 

另佐以黃○敏在 101 年 8 月 24 日當庭所為打扮，與 100 年 726 

月 7 日當時騎乘系爭機車之人模樣極為相似，證人黃○敏所27 

為其係 100年 7 月 7日騎乘系爭機車之人的陳述，應屬可信。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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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雖然，原告在被告請其陳述意見或訴願程序期間，對於 11 

00 年 7 月 7 日實際騎乘系爭機車之人，明知卻刻意隱瞞真實2 

的人別，其處理本件爭議的方式或容有未當，惟究不能以此3 

推認原告就是騎乘系爭機車棄置垃圾的行為人。六、綜上，4 

原告既非 100 年 7 月 7 日騎乘系爭機車棄置垃圾的行為人，5 

被告對之裁罰，自非適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6 

原告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7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年度簡字第 116號行政判決參照） 8 

九、揆諸上開行政程序法第 9 條、第 36條規定、函釋及判決意旨9 

可知，行政程序法對於事實之認定及證據之調查，係採職權10 

探知主義，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行政機關須一律注意，11 

以符合法治國家依法行政之旨趣；行政機關若未善盡調查之12 

能事，而率然作成行政處分者，將構成該處分違法之原因。13 

故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並研析判斷所有證據之結14 

果，倘不能確實證明機車所有人係污染行為人時，不得逕以15 

機車所有人為處罰對象，合先敘明。 16 

十、卷查，本府於 112 年 9 月 3 日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17 

業辦法第 4 條規定，於新聞媒體及官方網站宣布次一日即 918 

月 4 日因海葵颱風侵台而停止上班，原處分機關除於網站公19 

告是日停止清運外，亦已於各清運定點張貼告示停止清運，20 

惟系爭機車駕駛人仍於事實欄所述時間、地點隨地丟棄垃21 

圾，致污染環境，業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27 條第 1 款規22 

定，此有原處分機關採證影像及照片影本數幀等附卷可稽。23 

原處分機關嗣查得系爭機車為訴願人所有，依行政程序法第 124 

02 條規定函請訴願人陳述意見，訴願人對其是否為違規行為25 

人及從事違規行為之事實並未爭執，僅主張原處分機關應循26 

舊例提供清運服務，方便民眾丟棄垃圾，對本次違規行為不27 

應開罰等語。是原處分機關審認該影像中系爭機車駕駛人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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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丟棄廢棄物之違規行為，遂以系爭機車之所有人即訴願人1 

為受處分人，以原處分裁處 1,200元罰鍰，固非無見。 2 

十一、惟查，前揭廢棄物清理法第 27 條第 1 款及第 50 條第 3 款所3 

欲規範並裁處之對象，係實際拋棄一般廢棄物致污染環境之4 

行為人，而非車輛所有人。經檢視卷附採證監視器影像觀之，5 

系爭機車駕駛人之穿著及身型似為中年男性，然本件訴願人6 

即機車所有人為民國 48 年次年約 60 餘歲之女性，系爭機車7 

駕駛人似非訴願人。案經本府通知訴願人於 112年 12月 7日8 

訴願審議委員會到場陳述意見，訴願人委任○○○為代理9 

人，由訴願代理人○○○到場陳述當日駕駛機車丟棄系爭廢10 

棄物者為其本人，而非訴願人。縱訴願人之陳述意見及訴願11 

書對違規行為人之同一性未予爭執，然行政程序係採職權探12 

知主義，原處分機關對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應一律注13 

意，則原處分機關未依監視器影像詳加審視判斷訴願人是否14 

為行為人，而僅憑車籍資料據以認定訴願人為實際污染行為15 

人，容嫌率斷。是原處分機關僅憑車籍資料遽以車輛所有人16 

即訴願人為裁罰對象，揆諸前揭行政程序法規定、原行政院17 

環境保護署函釋及行政法院判決意旨，認事用法核有違誤，18 

原處分非無瑕疵，自應予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查明後於 2 個19 

月內另為適法之處理，以資妥適。 20 

十二、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 條規定，21 

決定如主文。 22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林田富（請假） 23 

                          委員  吳蘭梅（代行主席職務） 24 

                          委員    常照倫                 25 

                          委員    呂宗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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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林宇光                 1 

                          委員    蕭淑芬 2 

                          委員    王育琦 3 

                          委員    劉雅榛 4 

                          委員    蕭智元 5 

                          委員  陳麗梅 6 

                          委員  蕭源廷 7 

 8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1 2 月  1 8  日 9 

縣  長   王 惠 美 10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11 

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12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 13 


